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
开展 2023 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

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

业局：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高校毕业

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进一步做好未就业高

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就业促进工作，决定在全省集中开展高校毕

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。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行动主题

服务促就业 筑梦赢未来

二、行动时间

2023 年 7 月-12 月

三、服务对象

（一）2023 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；

（二）在各级人社部门登记的失业青年（包括往届未就业高

校毕业生和 16-24 岁失业青年）。

四、主要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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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建立完善实名信息数据库。各地要尽快对登记失业青

年信息进行全面摸排，通过电话短信、上门走访等方式，逐一摸

清个人信息、就业需求、帮扶状态，对未就业的做好记录，形成

登记失业青年实名台账。2023 届省内院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

信息已通过福建省毕业生就业创业公共服务网（以下简称公共服

务网，网址：https://220.160.52.58/）分解到各市、县（区）

和平潭综合实验区，省外高校福建生源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名信

息，待人社部下发后再另行分解。各市、县（区）和平潭综合实

验区人社部门要将公共服务网分解信息、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

登记小程序（后台网址：http://wgfw.mohrss.gov.cn）登记信息，

及各地通过报到接收、求职登记、失业登记、入户摸排等方式登

记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全部纳入实名就业服务范围。

（二）集中公布公共就业服务内容。各地要充分运用各种渠

道尽早发出公开信或服务公告，集中推介政策清单、服务清单和

机构清单。政策清单重点亮出就业创业、人才引进、档案转递、

报到入职等内容。服务清单重点亮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

小程序、失业登记全国统一服务平台、求职登记服务窗口等求助

途径，亮出公共服务网、“云招聘”等求职渠道。机构清单重点

亮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、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等名录。

（三）全面落实实名制就业服务。各地要依托登记失业青年

和 2023 届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台账，对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集中开

展帮扶，落实定期联系服务制度，通过电话短信、实地走访、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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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比对等方式，于 7 月 5 日前完成毕业生就业状态、求职意向、

服务需求等信息进行摸排。对有就业意愿的，提供 1 次政策宣介、

1次职业指导、3 次岗位推介、1 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；对

有创业意向的，提供创业培训、创业服务和政策扶持；对暂无就

业意愿的，做好状态记录，及时跟进服务。动态更新实名信息、

就业状态和服务需求，做到底数清、去向明、情况准。

（四）深化就业“红娘”结对帮扶。聚焦脱贫家庭、低保家

庭、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毕业生和长期失业青年，落实户籍

地政府“包干制”，实施“一人一档”、“一生一策”精准帮扶。

发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力量，进一步充实就业“红娘”队伍力量，

开展结对帮扶，优先推荐岗位，优先落实政策，优先组织培训见

习，及时提供专业化职业指导服务，促进尽快就业创业。通过家

门口就业服务站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，为长期失业青年提供实

践引导、职业指导、就业援助。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，

提供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或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。确保

有就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在年底前都能实现就业创业或参加到就

业准备活动中。

（五）大力推进就业政策落实落地。持续开展政策宣传活动，

公布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清单，明确政策内容、补贴标准、

申请流程等，及时向用人单位及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推送就业创

业政策包。按月通过本地企业新增参保人员、劳动用工备案、就

业登记数据比对等方式，主动筛选政策对象，大力推动“政策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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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”，确保各项政策应知尽知、应享速享、及早兑现，毕业生政

策享受情况要通过公共服务网及时登记、动态更新。

（六）高频举办招聘服务活动。各地要按照“10+N”公共就

业服务专项活动要求，接续举办“职引未来”系列招聘活动、书

记市长送岗留才进校园活动、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、百城万企

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等，举办毕业生等青年专场招聘，加密

线上线下招聘，丰富行业专业专场、直播带岗等特色招聘。要组

织多种形式的社区招聘活动，发动辖区内失业青年参与。未就业

毕业生等青年较为集中的地市，每周至少举办 1 次专业性招聘活

动，每月至少举办 1次综合性招聘活动。

（七）积极提升就业服务便利度。各地要统筹利用基层平台、

社区网点等资源，推行 15 分钟就业服务圈，推进“家门口”就业

服务站，提高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对就业服务的感知度。

要将就业服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，加快推进线上线下一体服务，

提供招聘求职、政策咨询、职业指导、创业辅导等在线服务，更

加便利青年享受服务。要组织各级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广泛参

与，为青年提供多元化、专业化就业服务。

（八）实施青年专项技能培训计划。依托政府公共服务平台，

及时公布职业培训机构目录和补贴性职业培训项目目录。实施“一

技在手、就业不愁”青年专项技能提升行动，对有就业意愿和培

训需求的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积极提供培训服务。精心设计

课程内容，丰富培训方式，大力开展新职业、先进制造业、现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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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业等领域培训，增强青年群体适应生产发展、岗位需求和基

层就业的能力。鼓励企业对新招用的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开展岗

前职业技能培训，组织从事技术技能岗位的高校毕业生参加新型

学徒制培训，通过企校双师带徒、工学交替，培养适合企业发展

的岗位需要的高技能人才。

（九）持续强化就业权益保障。落实“就业权益护航行动”，

持续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，依法打击“黑中

介”、虚假招聘、就业歧视、“培训贷”、隐私信息泄露等违法

行为。加强劳动就业政策法规宣传，灵活运用网站、新闻媒体、

宣传视频等载体向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及用人单位广而告之，引

导企业规范招聘行为。及时发布防范求职陷阱的专门提醒，畅通

投诉举报渠道，帮助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提升防范意识。

（十）广泛开展就业创业典型宣传。挖掘一批服务重大战略、

投身生产一线、主动创业创新、扎根城乡基层的青年典型，开展

“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”等系列评选活动，全方位展示新时代青

年人就业创业的精神风貌。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要推出不

少于 2 名先进典型，通过系列新闻宣传，组织开展事迹报告的方

式，引导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观、职业观、成才

观，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，多渠道就业创业、建功立

业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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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将行动实施作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的重要抓

手，落实属地责任，细化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措施、时间安排和

保障机制。要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，聚合政策服务资源，充分调

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参与积极性。要规范建立线上线

下两本服务台账，线上服务台账通过公共服务网，动态更新实名信

息、就业推荐、就业服务和政策享受等信息。线下服务台账参照《实

名制服务线下台账》（另行下发）做好服务记录，确保数据质量。

要严格遵守统计纪律，对于任何数据造假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发

现，依纪依规严肃处理。

省厅将从 7 月起，对未就业毕业生实名服务、就业“红娘”

结对帮扶、求职登记小程序求助毕业生联系服务情况进行调度，

并适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。

联系方式：0591-87565225、0591-87546900

技术问题咨询：0591-87540939

邮箱：bys@rst.fujian.gov.cn

附件：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实名服务工作进展汇总表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3 年 7月 4日



附件

未就业毕业生等青年实名就业服务工作进展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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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本表填报时间为 7月份，每周四上午下班前报送。


